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我们作

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 关于公司拟增加发行中期票据额度的独立意见 

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

案》，确定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的中期票据，本次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增加申请注册发行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中期票据，即拟发行中期票据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

亿元。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事项符合《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

债务结构，满足公司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融

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独立意见 

为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营成本，进一步拓展市场，充分落

实公司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公司拟将部分产品的销售模式由直销转型为经销，

为此，公司拟将部分全资、控股的销售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该等股权转

让拟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作价基准，在考虑期后盈利及分红

因素后，由股权转让的相关当事人协商确定价格，所涉及的股权转让金额预计不

超过人民币2400万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等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

东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原则，对本次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



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关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的内容符合公司的发

展需要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营成本。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署： 

 

 

 

 

 

 

                                                                          

张红                       陈国尧                       唐国庆 

 

 

 

 

 

 

 

 

 

 

 

 2017 年 6 月 5 日 

 




